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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下达专项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

双庙镇：	
依据市财政局《关于下达2025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巴财农〔2025〕7号），下达你单位2025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530万元，专项用于异地搬迁后续帮扶 ，请将支出科目列“2130505生产发展”。
你单位要严格按照市财政局专项资金指标文件要求，规范使用资金，并做好绩效评价。按照项目实施进度，及时办理资金拨付相关手续。

附件：《关于下达2025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巴财农〔2025〕7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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